
证券代码：

002296

公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3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公

告》，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7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552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2011-022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5

月

5

日，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

司章程

>

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同意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后的总股本

1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2011

年

6

月

21

日，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1

亿股

增至

1.5

亿股。

根据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根据股本变动情况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做修改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事宜。

公司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壹亿元变更为壹亿伍仟万元，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5

日

股票代码：

600593

股票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

2011-

临

011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

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发

出会议通知，

2011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

：

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

9

名董事全部参加了会议的表决，并

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秘书人选》的议案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肖峰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仍担任公司

董事及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肖峰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上市和发展所做出的巨

大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根据相关规定以及公司治理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丁霞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该议案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丁霞女士，

1980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江苏大学，

2009

年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2003

年

-2011

年

7

月，在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0178

股票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1-021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净利润将比上年同期下降

50%

以上。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

102,384,376.42

元

2

、每股收益：

0.2216

元

三、业绩下降主要原因：

受国家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取消、城市治理交通拥堵等政策影响，

2011

年上半年微车市场销量同比

下滑，我公司生产的微车发动机销量较去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同时，公司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制

造有限公司产销发动机也有较大幅度下降，导致公司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四、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582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

2011011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7

月

14

日，我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北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下称

"

北海外代

"

）收到国家最高法院

的应诉通知书，韩进海运株式会社（下称

"

韩进海运

"

）因与北海外代、中国南光进出口总公司、北海市华垦

商业有限公司无正本提单放货追偿纠纷一案，不服广西高级法院民事裁决【（

2008

）桂民四终字第

28

号】，向

国家最高法院申请再审，国家最高法院已经受理，开庭审理时间尚未确定。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本案相关情况，公司已及时在历年临时公告和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北海外代是我公司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本

550

万元人民币，我公司持有其

65%

股权。

1998

年

6

月北海外代接受韩进海运的委托，代理其

"

天娜

皇后

"

船舶业务，

"

天娜皇后

"

轮到达北海港口后，未经北海外代的安排指示，韩进海运根据新加坡租船人的

直接指示，将船上棕榈油直接卸进钦州纺织公司自行租用的油库。钦州纺织公司将棕榈油处置完毕后联系

终断。

此后，棕榈油所有人香港港澳公司以两张提单不能提货为由，起诉韩进海运赔偿损失。

2004

年

12

月广

西高级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认定韩进海运存在过错，判令韩进海运赔偿香港港澳公司的损失。终审判决生

效后，韩进海运根据判决，向香港港澳公司赔偿了

399.9

万美元损失。

对此，

1999

年

8

月韩进海运转而向北海海事法院起诉北海外代等三家单位，追偿其承担

447.61

万美元及

利息的赔偿责任。

2005

年

8

月北海海事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驳回了韩进海运的诉讼请求。

2007

年

9

月韩进海

运上诉到广西高级法院，

2009

年

12

月广西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韩进海运上诉，维持原判。之后，韩

进海运向国家最高法院申请再审，要求改判被申请人连带赔偿申请人已向提单持有人支付的赔偿、为释放

天娜皇后轮而发生的费用、船期损失等共计

447.61

万美元及相应利息。

我公司认为，北海外代已经履行了其作为船代对于委托人的谨慎义务，其对韩进海运实施的无单放货

行为没有过错，不应向韩进海运承担责任。为此，公司已积极开展应诉相关工作。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我公司及控股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如果胜诉，对我公司本期和期后利润没有造成影响。

本次诉讼如果败诉，我公司将可能承担的最大损失不超过对北海外代的出资额

357.5

万元人民币。

五、备查文件

国家最高法院《应诉通知书》【（

2011

）民申字第

946

号】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证券简称：海峡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７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３６０

，

５３７

，

６００．３９ ３３２

，

６６１

，

４２７．５０ ８．３８％

营业利润

１５９

，

６３２

，

６６０．８３ １５２

，

８５８

，

４２５．６６ ４．４３％

利润总额

１７７

，

６５６

，

０８４．７６ １５４

，

１７３

，

４２０．８９ １５．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４

，

８４８

，

３２５．５５ １２０

，

１０２

，

８００．９１ １２．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１ ０．３７ １０．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２８％ ６．９２％ ０．３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８５５

，

８９５

，

６７０．３４ １

，

８２３

，

９７２

，

８１１．７９ １．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７９７

，

３５３

，

１２０．２８ １

，

７８５

，

３５４

，

７９４．７３ ０．６７％

股本

３２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５．４９ ８．７２ －３７．０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虽然燃油价格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９％

，

但由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良好

，

随着自驾游

、

瓜果菜等运量的增加

，

车

运量

、

客运量稳步增长

；

成本费用控制合理

，

公司营业利润增长

４．４３％

。

此外

，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

２０１０

年燃油价格补贴

１６８９

万元

，

使得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２３％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幅度为

－１０％

—

１０％

。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２８％

。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收到

２０１０

年燃油价格补贴

１６８９

万元

。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总会计师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８

股票简称：

ＳＴ

新太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张凌女士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共有股东和股东代表

５

人出席会议，代表股份数为

１３８

，

３１５

，

０９６

股，占股份总数

３２４

，

８００

，

３３８

股的

４２．５８％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张凌主持，董事梁平，独立董事李定

安，监事李敏华，董秘刘颖，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高新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供应链公司）向工商银行申请

８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并由新太科技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广州高新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供应链）开展供应链服务业务需要，特向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北京路支行申请

８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开立信用证、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及贸易融资业务，现新太科技为高新供应链公司以上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授权高新供

应链公司董事会签署及办理相关授信事宜。

同意

１３８

，

３１５

，

０９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该项议案通过。

２

、 关于全资子公司高新供应链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

１５５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并由新太科技提供担保的议

案；

因高新供应链公司开展供应链服务业务需要，特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支行申请

１５５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开立信用证、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及贸易融资业务等，现新太科技为高新供应链公

司以上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授权高新供应链公司董事会签署及办理相关授信事宜。

同意

１３８

，

３１５

，

０９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该项议案通过。

３

、 关于全资子公司高新供应链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

３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并由新太科技提供担保的议

案；

因高新供应链公司开展供应链服务业务需要， 特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

３０００

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开立信用证及贸易融资业务，现新太科技为高新供应链公司以上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担保期限一年。授权高新供应链公司董事会签署及办理相关授信事宜。

同意

１３８

，

３１５

，

０９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该项议案通过。

４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高新供应链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新太科技（国际）有限公司向恒生银行、星

展银行申请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美元外汇交易额度或足额人民币

／

外币质押借款额度， 并由高新供应链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因高新供应链公司开展供应链服务业务涉及到大量的外汇结算，需利用远期外汇业务管理外汇风险，

降低购汇成本及规避未来汇率波动的风险，需要通过其全资境外子公司新太科技（国际）有限公司（香港注

册，以下简称新太国际）开展

ＮＤＦ

（

Ｎｏ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ｂｌ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等业务，新太国际需

向恒生银行（

ＨＡＮＧ ＳＥＮＧ ＢＡＮ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星展银行（

ＤＢＳ ＢＡＮ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等申请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美元

（或等值其他货币）外汇交易额度或足额人民币

／

外币质押借款额度。

现高新供应链公司为新太国际提供以上外汇交易额度及足额人民币

／

外币质押借款额度的担保， 担保

的具体金额、期限、授信形式及用途等以合同约定为准。

授权高新供应链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内签署担保文件，授权期限为本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同意

１３８

，

３１５

，

０９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该项议案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受本公司委托，指派杜刚、梁确律师出席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该律师审查了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材料，并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提案审议情

况，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了现场核验。发表法律意见结论如下：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表及表决结果》；

（二）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８

股票简称：

ＳＴ

新太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报告所载的

２０１１

年度中期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

公布的中期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

１－６

月

）

２０１０

年

（

１－６

月

）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９１

，

５４２

，

２４２．９０ １２５

，

３２３

，

１２９．０２ １３２．６３

营业利润

１７

，

６５４

，

６８０．９０ ３

，

５３４

，

３７２．４４ ３９９．５１

利润总额

２２

，

７５２

，

６１０．８８ ６

，

８４７

，

２７７．０９ ２３２．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２５７

，

３３２．４０ ５

，

９６１

，

０８１．４２ ２３９．８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６２４ ０．０１８４ ２３９．１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７８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

６

月

）

末

２０１０

年末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６１９

，

７９９

，

８１０．４６ ７０９

，

０９２

，

８５３．７５ －１２．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０８

，

７９６

，

４７８．２７ ２８８

，

７２５

，

５９５．４０ ６．９５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０．９５０７ ０．８８８９ ６．９５

二、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说明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

，

１５４．２２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２．６３％

，实现营业利润

１

，

７６５．４７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３９９．５１％

，实现净利润

２

，

０２５．７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４４．６５％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抓住中

国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增长的良机，公司业务由电信增值服务业务迅速拓展到智能安防、呼叫中心、云计

算产品集成与服务、供应链管理等五大业务领域，并取得各自细分市场领先的地位。其中母公司的营业收

入稳定增长，实现净利润

１

，

２３６．６４

万元；同时子公司广州高新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和广州新太技术有

限公司的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实现净利

８６３．７４

万元。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

２１

，

５７３．６９

万元，本期现金流量净额为

４

，

８６４．７７

万元，其中经营性活动的现金净流量

净额为

４

，

３３８．９７

万元，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状况较上年同期改善。主要是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主营

业务产品竞争力提升，同时产品线范围不断延伸并增长，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１３２．６３％

；同时经营团

队加强应收款管理，压缩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增加了经营性现金的回收，保证经营性活动的持续健康稳定

发展。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特此公告。

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５

证券简称：顺荣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周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一期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

７

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吴绪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招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经投票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选举汪洵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汪洵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第二届董事

会余下任期（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汪洵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汪洵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汪洵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需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本议案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审议通过《选举姜正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姜正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为第二届董事会

余下任期（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姜正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姜正顺先生的聘任不影响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周五）在公司一期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

事会的相关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附件：

１

、汪洵简历

２

、姜正顺简历

附件

１

：汪洵简历

汪洵，男，国籍：中国，

１９６５

年生，香港理工大学毕业，商管硕士。

１９８６．８－１９９２．１２

中粮进出口公司安徽分公司（外销员）

１９９３．２－１９９６．１０

深圳对外贸易集团公司（出口业务经理）

１９９６．１０－１９９８．２

深圳市佳申实业有限公司（进出口业务经理）

１９９８．５－２００１．１２

深圳市裕皓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１９９８．１０－２００１．１２

（兼职）东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３．５－２００５．１０

英国德威富集团（顾问）

２００５．１０－

至今 深圳爱维斯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０７．１０－

至今 安徽德威富香精工业有限公司

已获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监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３９４８７９

移动电话：

１３５９０４７７３８９

附件

２

：姜正顺简历

姜正顺，男，国籍：中国，

１９７０

年生，武汉大学毕业，本科。

１９９３．７－２００５．８

扬州亚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工厂副厂长）

２００５．９－

至今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过董监高。

电话：

０５５３－６８１６１７２

移动电话：

１８９５５３７５９６８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５

证券简称：芜湖顺荣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周五）上午

１０

时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３

、会议地点：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经济开发区公司二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

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出席会议的嘉宾、保荐机构代表等。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选举汪洵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选举姜正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需持本人身份

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经济开发区南铜路

３

号

邮 编：

２４１３０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５３－６８１６７６７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

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授权委托书应

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地址：安徽省芜湖芜湖市南陵县经济开发区

邮政编码：

２４１３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３－６８１６７６７

传 真：

０５５３－６８１６７６７

联 系 人：方劲松

（二）会议费用：与会股东的各项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的格式附后。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

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的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１

《

选举汪洵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

《

选举姜正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备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者“弃权”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除非另有明确指示，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按照自己的

意愿投票表决或者放弃投票。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１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以

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会议由董事长主持，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书面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ＣＨＡＯＲＩ ＳＯＬＡＲ

ＵＳＡ

，

ＬＬＣ．

的议案》。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ＣＨＡＯＲＩ ＳＯＬＡＲ ＵＳＡ

，

ＬＬＣ．

的公告》详情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超日天华新能源工程

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超日天华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告》 详情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拟收购洛阳银电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的议案》。

《关于拟收购洛阳银电光伏材料有限公司的公告》 详情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新增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香港超日、

西藏超日）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新增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香港超日、西藏超日）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详情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２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ＣＨＡＯＲＩ ＳＯＬＡＲ ＵＳＡ

，

ＬＬＣ．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计划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超日太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香港超日”）在美国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州投资设立

ＣＨＡＯＲＩ ＳＯＬＡＲ ＵＳＡ

，

ＬＬＣ．

（暂定名，

最终以实际核准的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其中香港超日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投资资金以公司自有资金向香港超日增资或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方式进行出资。子公司主要负

责太阳能项目投资，开发，安装，管理及其转让等。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ＣＨＡＯＲＩ ＳＯＬＡＲ ＵＳＡ

，

ＬＬＣ．

（暂定）

２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３

、注册地址：

９１０ ＦＯＵＬＫ ＲＯＡＤ

，

ＳＵＩＴＥ ２０１ Ｗｉｌｍｉｎｇｔｏｎ

，

ＤＥ １９８０３

４

、企业类型：

ＬＬＣ

有限责任公司

５

、法定代表人：倪开禄

６

、经营范围：太阳能项目投资，开发，安装，管理及其转让等。

７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以上事项以商务部门核准为准）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对外的投资目的

在目前欧洲光伏市场低迷的情况下，积极开拓美国市场。美国太阳能市场虽然起步较欧洲晚，但是商业

机会巨大。从全球太阳能市场规模来看，美国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太阳能市场，仅次于德国和意大利。

２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由于美国距本部所在地上海路途遥远，设立子公司可能存在监管风险。

３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扩大销售市场，增加公司今年的销售量。扩大超日公司及品牌在美国的知名度，便于进一步开拓海外市

场。

五、办理对外投资相关事宜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全权授权总经理办理对外投资的商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部门的审批、登记事宜，签署相

关投资协议，办理境外公司设立审批、登记事宜以及投资进展公告等一切与本次对外投资相关事宜。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３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超日天华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计划与天华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

合资设立超日天华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７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７０％

；天华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投资资金以公司

自有资金进行出资。合资公司主要从事电站项目投资、资产管理、贸易、施工承包、专业承包、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

公司与天华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其他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天华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整

３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腾仁路

２２

号

３

幢

３０８

室

４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５

、法定代表人：苏维利

６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太阳能设备、提供售后服务。

７

、企业简介：天华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致力于电站的开发与应用，是天华阳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华阳光”）子公司，天华阳光是一家从事以光伏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投融资与开发、技术研

发、工程设计、建设及运营管理的全球性跨国企业。控股公司总部设在中国，公司已在欧洲（德国、捷克、希

腊、保加利亚、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亚洲（中国、日本）、北美（加拿大、美国）、非洲等全球各主要光伏市

场设立了十余个全资子公司。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超日天华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暂定）

２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府前街

９

号

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５

、法定代表人：倪开禄

６

、经营范围：电站项目投资、资产管理、贸易、施工承包、专业承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发及技术

咨询。

７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７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０％

；天华阳光新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对外的投资目的

基于双方对中国国内光伏系统电站的开发、设计、采购、建设及后期的电站运营维护各个方面及环节的

优势整合；双方有意成立合资公司在市场上形成并利用双方强有力的产业规划及制造基础，共同开拓中国

国内光伏系统电站方面的合作。此举有利超日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公司的销售范围，增加营销路线，

提高营销的便利性，整合国内优势。

２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因合资公司办公地点在北京市，距本部上海路途遥远，在监管方面可能存在管理风险。

３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扩大销售市场，提高产品内销与盈利能力，增加公司的整体销售量，扩大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五、办理对外投资相关事宜的授权

按照《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全权授权总经理办理对外投资

的审批、登记事宜，签署相关投资协议，办理公司设立审批、登记事宜以及投资进展公告等一切与本次对外

投资相关事宜。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４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洛阳银电光伏材料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发挥资源整合优势，完善公司的业务布局，提升公司在太阳能行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从而

提升公司的盈利潜力，公司拟收购洛阳银电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银电光伏”）

６５％

的股权，具体

内容如下：

一、拟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给出的评估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受让上海真银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银电光伏

６５％

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银电光伏

６５％

的股权，银电光伏将成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与上海真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拟交易标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６５％

，本次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及有关规定，本次交易经本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公司拟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相应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并以评

估价格进行收购。董事会后续将按实际评估及收购情况披露相关信息。）

二、收购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银电光伏基本情况

银电光伏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注册于偃师市商城西路首阳山电厂院内，注册资本

２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实收

资本

２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金红，注册号

４１０３８１１１００１０５６４

。由上海真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洛阳首

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建设，其中上海真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占

６５％

股权，洛阳首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占

３５％

股权。公司经营范围为太阳能光伏产品、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热管、热能系统的生产和销售；晶

硅片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喜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２８５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银电光伏资产总计人民币

１０

，

４６６．５３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２

，

１５５．０９

万元。

银电光伏股权无抵押、质押和担保情况。

２

、项目基本情况

银电光伏主要项目为“年产

１０００

吨太阳能级（多）单晶硅拉棒、铸锭项目”。项目总投资规模为

１．２７

亿人

民币，项目总占地

１３３２０

平方米。计划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

４０

台单晶炉年产

５５０

吨单晶硅拉棒生产线，概算

造价为

８

，

２００

万元，二期建设

１０

台多晶炉年产

４５０

吨多晶硅铸锭生产线，概算造价

４

，

５００

万元。

３

、项目进展情况

银电光伏“年产

１０００

吨太阳能级（多）单晶硅拉棒、铸锭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通过河南省发改委核准备案

（豫洛偃师高［

２００８

］

０００６５

）。该项目的一期工程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开工，主要设备

４０

台单晶炉全部到货，目前已安

装完毕，厂房、厂内道路等房屋建筑物已完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投入使用。

三、本次交易使用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四、本交易协商谈判等后续事项授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与交易对方协商以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给出的评估价格收购上海真银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银电光伏

６５％

的股权，并签署相关协议、办理相关工商登记以及其他相关审批事项。

五、进行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对银电光伏全部股权的收购，是进一步拓展光伏产业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升公司在太阳能行

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完成本次收购后，公司单晶硅电池片产业

链将向上延伸至拉棒环节，公司多晶硅电池片的铸锭环节生产力也将进一步扩充。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６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５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香港

超日、西藏超日）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董事会根据

２０１１

年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情况，提出了新增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香

港超日、西藏超日）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对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超日洛阳”）提供不超过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对上海超日（九江）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日

九江”）提供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合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详见《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对上海超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超日国贸”）提供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对上海卫雪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雪太

阳能”）提供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新增合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详见《关

于新增

２０１１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

现为了公司新设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新增在

２０１１

年度对新设子公司香港超日太阳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超日”）及西藏日喀则市超日国策太阳能应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超

日”）提供不超过以下额度的融资担保：

１．

具体担保对象和提供的担保额度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担保公司 拟提供最高担保额度

１

香港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２

西藏日喀则市超日国策太阳能应用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７０

，

０００

２．

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从提请股东大会自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

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３．

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但尚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一）本次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的新设控股子公司。其中，公司持有香港超日

１００％

的股权，公司持有西

藏超日

８０％

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１．

香港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８００

万欧元

法人代表：倪开禄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注册地址：

Ｕｎｉｔ Ｅ

，

１５／Ｆ

，

Ｃｈｅｕｋ Ｎａｎｇ Ｐｌａｚａ ２５０ Ｈｅｎｎｅｓｓｙ Ｒｏａｄ

，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经营范围：经营太阳能电站项目投资业务

２．

西藏日喀则市超日国策太阳能应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倪开禄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注册地址：日喀则市雪强路甲龙沟

经营范围：光伏发电、太阳能设备销售

（二）股东大会已授权提供担保额度的对象（超日洛阳、超日九江、超日国贸、卫雪太阳能）均为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三、担保的目的和风险评估

１

、由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处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公司又处于产能迅速扩大时期，对项目建设资

金及流动资金需求量非常大。因此，从公司经营发展实际出发，需进一步加大融资能力，通过提供担保，解决

上述新设子公司经营中对资金的需求问题，有利于上述公司保持必要的周转资金，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公

司能直接或间接分享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成果。

２

、公司本次新增担保的对象均为本年度新设立控股子公司，这些子公司涉及的太阳能电站项目符合行

业发展前景，有较好的收益预期，且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可控制范围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相违背的

情况。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２０１１

年新增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事项， 主要是为了子公司未来正常生产经营

的需要。公司本次新增担保的对象均为本年度新设立控股子公司，这些子公司涉及的太阳能电站项目符合

行业发展前景，有较好的收益预期，且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

司可控制范围内。我们认为该担保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相违背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对香港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额度内融资提供担保，同意对西藏日喀则市超日国策太阳能应用有限责任公司在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额度内融资提供担保。同意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

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该担保事项还需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累计担保额为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上述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比例为：

２４．４５％

。

截至目前， 股东大会已授权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拟新增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若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合计授权的担保额度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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